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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為避免其債權人之強制執行，與乙通謀虛偽意思表示，將其所有之 A 屋

賣給乙，並以移轉所有權之意思將 A 屋登記在乙之名下。乙與丙訂立買賣

契約，將 A 屋出賣於丙，並以移轉所有權之意思將 A 屋登記在善意之丙

名下。請附理由說明：丙是否取得 A 屋之所有權？並請分別說明：乙與丙

間債權契約及物權契約之效力。（25 分）

二、甲與乙訂立買賣契約，將一批貨物出賣於乙，對乙有新臺幣（下同）100

萬元之債權。甲與丙訂立買賣契約，將對乙之債權以 90 萬元賣給丙，並

將該債權讓與給丙。嗣後，甲與丁訂立買賣契約，將對乙之債權以 95 萬

元賣給丁，並將該債權讓與給丁。請附理由回答：甲將該債權讓與給丁，

該債權讓與契約之法律效力為何？（25 分）

三、甲向乙借新臺幣 100 萬元，丙以所有之 A 屋為乙設定普通抵押權，藉以

擔保乙對甲之債權。嗣後因丁之過失行為致 A 屋滅失，而甲於債務清償期

屆至時，無力清償債務。請附理由說明：乙對丁得主張何種權利？（25 分）

四、甲男與乙女結婚，生下丙、丁、戊三子後，甲與乙協議離婚；甲死亡時，

留有遺產新臺幣 120 萬元。查丙拋棄繼承，但丙有一個兒子己；丁因偽造

甲關於繼承之遺囑而喪失繼承權，但丁有一個女兒庚。請附理由說明：甲

之遺產應如何分配？（25 分）


